关于开展第五届教师教案展评活动的通知
学院各二级单位：

编写教案是教师组织设计课堂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前提。为加强教学常规管理，规范教学行为，进一步提升教师教案撰写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设计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根据《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课程〈教案〉编写基本要求》，学院决定在本学期第11~13周（11月14日—12月1日）开展第五届教师教案展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学院承担教学任务的专职教师及承担教学工作的辅导员、行政人员。
二、参评教案要求
1.教案是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以课程章节、课时为单位设计的具体教学方案（勿与讲稿混淆）。其内容应包括：班级、课程名称、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类型、教学的进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时间分配、作业、师生活动设计）、教具等（具体见附件一）。
2.参评教案为教师本人教学所使用的课程教案，要求为一门课程完整的教案，而不是某一章节或部分内容。同时应附有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学期教学日历。
3.参评教案注重启发性教学，教学方法设计得当，作业布置合理。
4.参评教案应为纸质材料，原则上使用备课稿纸书写，力求书写工整、字迹清楚。
5.参评教案不能是网上下载的，必须是教师本人编写的教案。
三、展评流程
（一）初评
1.按照课程归属以二级学院（部）为单位分别组织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对参评教案在学院（部）内进行初步展评和评审。学生处开设的课程及承担教学工作的辅导员、行政人员参加基础部的教案初评。初评要求在第12周周四（11月24日）前完成（包括展评、修订、完善、装订等工作）。
2.各二级学院（部）根据初评结果，推荐部分优秀教案参加学院的展评。
3.第13周周一（11月28日）17：00前，各二级学院（部）将推荐到学院进行展评的教案以及相关资料提交至教务处汇总。
（二）学院展评
1.参评名额

各二级学院（部）根据初评结果，推荐优秀教案参加第13周周四（12月1日）的学院展评。名额按照各二级学院（部）专职教师人数10%计算（具体见附件二）。如果参加初评教师人数没有超过所在学院（部）总专职教师人数的50%，二级学院（部）推荐的参评名额不参照附后的推荐参评名额，而只有一个教案参评名额参加学院的展评。
2.展评形式

教案展评由学院统一组织。学院将参加展评的教案按照二级学院（部）布展后，组织教师参观，同时，组织评委按照评审标准（具体见附件三）现场评审，当场评分定等级。
四、展评组织机构
本届教案展评组委会、评委会主任：李嘉明
1.组委会
组长：杨松如
副组长：李忠荣、娄思未
组委会成员：吴家华、陈今润、李平诗、林勇、邓仕伦、傅鸿源、宋立贤
工作人员：姚韵、马印普、杨明静、张燕、高源、余快、黄娜
2.评委会
组长：刘宗行
副组长：张来仪
评委：童明俶、徐铁城、罗世荣、查德利、陈世海、张心明、王新荣、白秀华
3.监委会：曾正常
五、评选办法
本次教案展评评委会根据评分标准现场评分，评审结束后，汇总评分表，计算出参评教案的最后得分（平均分）。根据得分的排名顺序评定参评教案的奖励等级。
六、奖励办法
（一）奖项设置

本次评奖设立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5名。如果没有合适的获奖教案，就放弃该组的名额，不递升后面的名次到前一名次来。
（二）奖励设置

一等奖  800元/人

二等奖  500元/人

三等奖  300元/人

优秀奖  100元/人
对获奖者将颁发获奖证书，并将评比结果纳入当年的教师考核和单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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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案编写基本要求
为了更好地执行“教学大纲”的要求，贯彻“教书育人”、“因材施教”的原则，精心设计和组织好每一章及每一课时单元的授课内容和进程，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每一位任课教师均须认真编写好所任课程的“教案”。
一、教案编写的原则

1.教案是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以课程章节、课时为单位设计具体教学方案（勿与讲稿混淆）。其内容应包括：班级、学科名称、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类型、课程的进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时间分配、作业、师生活动设计）、教具等。
2.编写教案应以课程的教学大纲为依据，在深入钻研教材，了解学生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每门课程的内容和特点，结合教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形成的教学风格，充分发挥教师个性、特点和才华，编写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教案。

3.教案既不同于教学大纲，也不同于讲稿（或讲课提纲）。教学大纲是对课程的总体要求，而教案则是实现教学大纲的具体细化并精心设计的授课框架。讲稿（或讲课提纲）是丰富和深化教案中的具体要求并实现这些设想的实质内容和书面台词，要求充分考虑如何实现教案中所要求达到的预期的教学目的和效果。

4.教案在编写好之后，只要教学大纲没有修订，且教案编写又比较适当，并不需要每学期都重新编写，只需根据每学期教学安排作相应调整；而讲稿（或讲课提纲）则应根据学科的发展以及该学期任课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更新和修改。
二、教案编写的形式和内容

1.课程名称，适用专业、年级，学年、学期，任课教师，编写时间。

2.教案可大可小，或详或略。建议首先以章为单位编写教案，然后再按一章中各节的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编写每一课时单元授课教案。

三、每章教案编写的具体内容

1.每章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

2.每章各节教学内容（列出节名）及学时分配；

3.每章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4.每章教学内容的深化和拓宽；

5.每章教学方式（手段）及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6.每章的主要参考书目；

7.每章的思考题和习题等。

四、每一课时单元授课教案编写的具体内容

1.每单元教学内容（具体到知识点）；

2.每单元的教学方式（手段）；

3.每单元师生活动设计；

4.每单元的讲课提纲、板书设计（或电子教案）；

5.每单元的作业布置等。

五、由于课程类别、教学内容的差异，教案书写的具体格式不作统一的规定，但必须包含上述主要内容。

附件二：
各二级学院（部）推荐参加学院教案展评名额分配表

	二级单位
	专职教师人数
	参评名额
	备注

	电气学院
	19
	2
	

	土木学院
	23
	2
	

	建管学院
	10
	1
	

	经管学院
	28
	3
	

	人文学院
	37
	4
	

	艺术学院
	27
	3
	

	基础部
	25
	3
	

	
	
	2
	学生处开设的课程及承担教学工作的辅导员、行政人员在此参加初评。

	合计
	20
	


附件三：

教案评比参考标准
教师姓名：              课程：              评委：

	评比项目
	评价指标
	权重
	评分

	教学目标
	对教学目标的描述清晰准确，目标的提出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体现改革理念，关注对学生学习能力以及情感意识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20
	

	教学设计
	依据教学目标、学生特点、教学内容、教学条件等，合理设计教学流程，思路明晰，层次分明，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科学地选择教学方法，重点和难点把握准确，结合课程改革理念，有创新。
	25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描述清晰、完整，充分表达教师的设计意图，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导入新课或创新设计情境要自然流畅，能够恰当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习目标与学习任务的提出做好铺垫；重点突出，难点表述；内容科学、正确、规范。
	25
	

	信息技术资源及工具的应用
	充分体现信息技术、资源与工具的应用价值；与教学有高度的相关性，能满足教学的要求；工具手段的应用应恰当，与教学过程有机融合，体现其对教学过程的优化功能。
	15
	

	学习方法指导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方法的指导。
	15
	

	总       分
	100
	


